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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 事  会
 GOV/2011/30/Corr.1

2011年6月3日

中文

仅供工作使用 

临时议程项目 7 (f) 
(GOV/2011/23) 
 
 
 

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执行 
与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有关的保障协定 

 
 

总干事的报告

更 正 
 

 

 第 24 段中，用“第 41 条和第 42 条”替代“第 42 条和第 43 条”。 

 应以下页的图 1 替代第 5 页上的图 1。 

 

 
 

 原子用于和平 

 2011年6月9日解除限制 

  （本文件在理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会议上
按照 GOV/2011/41 号决议被解除限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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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  轰炸前和重新配置后的主要基础设施配置（未按比例绘制）。 

原子能机构评估的轰炸前的配置 

原子能机构评估的轰炸后的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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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处理设施

场址水泵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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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摧毁建筑物

排水管 

山坡 

主要配置： 

大口径河水管道 

小口径处理水和（或）电连接 

大口径回水管道 

所评估的大口径河水管道 

河水泵房 

山坡 

水处理设施

场址水泵房 

替代建筑物 


